
115 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高級運轉員 測驗試題  

課目：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 

一、 選擇題：(每題 2 分，答案四選一，答錯不倒扣，共 40 分) 

1. (2) 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最終處置設施建造執照申請審核辦

法規定，對於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

施興建申請，主管機關於受理後，申請者應於主管機關作成

審查結論前，檢送 (1)核能安全委員會會議紀錄 (2)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認可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資料  (3)試運轉報告 

(4)運轉執照申請書 ，俾利作成核照之准駁處分。 

2. (3)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之主管機關為經

濟部 (2)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主辦機

關為核能安全委員會 (3)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為立法院通過總

統公布之法律 (4)施行細則不得就法規另做補充解釋，應以

發布解釋令方式為之。 

3. (2) 主管機關受理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興建申請後，應依放射

性物料管理法舉行 (1)公聽會 (2)聽證 (3)法說會 (4)公開說

明會。 

4. (2)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備供核能電廠發電使用之新核子燃

料屬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定義之核子燃料 (2)用過核子燃料經

再處理產生之萃取殘餘物為低放射性廢棄物 (3)備供最終處

置之用過核子燃料是高放射性廢棄物 (4)重水不屬於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定義之放射性物料。 

5. (1)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之除役期限為何？ (1)應於設施永久

停止運轉後 15 年內完成 (2)應於設施開始運轉後 15 年內完

成 (3)應於設施興建完成後 15 年內完成 (4)應於設施停止運

轉後 15 年內完成。 



6. (1) 下列何者不是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申請運轉執照時，送主

管機關審查應檢附之文件？  (1)異常或緊急事件報告 

(2)試運轉報告 (3)意外事件應變計畫 (4)設施運轉技術規範。 

7. (2) 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最終處置設施建造執照申請審核辦

法規定，主管機關於受理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興建申請

後，應於 (1)六周 (2)六個月 (3)一年 (4)二年內作成審查結

論。 

8. (1) 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規定，對放 

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之規定，何者正確？ (1)對設施外一般

人所造成之個人年有效劑量，不得超過 0.25 毫西弗 (2)作業

時應嚴格符合輻射安全防護之相關規定，惟得因運營成本考

量妥協 (3)設施安全分析報告用途係分析設施於極端情況下

之作業安全性，實際作業時無須符合該報告要求 (4)輻射防

護設計不須考量合理抑低原則。 

9. (3)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定，關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坐落

之土地，其轉讓規定何者正確？ (1)屬於經營者私有資產，

其轉讓無須核安會許可 (2)無論核安會是否核准，一律禁止

轉讓 (3)非經核安會許可，不得轉讓 (4)查明無放射性污染

後，無須核安會核准可自由轉讓。 

10. (3)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執照有

效期間應 (1)為無限期 (2)至少為 60 年 (3)最長為 40 年 

(4)一律為 50 年。 

11. (4) 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下列何者

不是執行檢整作業之時機？ (1)處理意外事件產生之放射性

廢棄物 (2)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接收設施外放射性廢棄物

時發現盛裝容器有銹蝕 (3)意外事件造成裝有放射性廢棄物

盛裝容器毀損，但無放射性廢棄物釋放至設施外  (4)低放射

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時發現未使用之固化劑劣化。  



12. (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裝有放射性廢棄物之盛裝容器表面

應保持光滑，不得有任何標示 (2)裝有放射性廢棄物之盛裝

容器表面，應有輻射示警標誌及編號 (3)裝有放射性廢棄物

之盛裝容器僅得加註危險勿近標語，除外不得有任何標示 

(4)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如已就各桶放射性廢棄物資料數

位建檔，裝有放射性廢棄物之盛裝容器表面僅須標示輻射示

警標誌，無須編號。 

13. (3)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經營者，未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定

按時提出環境輻射監測之報告，其罰則何者錯誤？ (1)可處

二百萬元以上罰鍰 (2)經主管機關責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可廢止其執照  (3)可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4)可處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14. (2)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32 條第 2 款，故意棄置放射性廢棄物

者，可處 X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Y 元

以下罰金，X、Y 分別為？ (1) 十、1,200 萬 (2)五、600 萬

(3)十、1,200 萬 (4)一、1,200 萬。 

15. (3) 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資格管理辦法，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1)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經主管機

關廢止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認可證書者，不得再

重新申請認可 (2)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分為運轉

師及高級運轉師 (3)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認可證

書損毀者，得申請補發 (4)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之作業人

員應取得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認可證書。 

16. (2) 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資格管理辦法，放射性廢

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認可證書期滿前X日至Y日，得向主管

機關申請換發。其中X，Y分別為 (1)100、20 (2)90、30 (3)110、

10 (4)120、5。 

17. (2) 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 6 條規

定，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經均勻固化後，其固化體機械強度



測試方式及標準何者正確？ (1)瀝青固化體單軸抗壓強度，

應大於每平方公分 15 公斤 (2)水泥固化體單軸抗壓強度，應

大於每平方公分 15 公斤 (3)水泥固化體機械強度以針入度

測試，應小於 100 (4)高溫熔融固化體機械強度以針入度測

試，應小於 100 。 

18. (2) 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規定，低

放射性廢棄物經均勻固化後，  (1)瀝青指數  (2)瀝濾指數  

(3)滴瀝指數 (4)餘瀝指數  應大於 6。 

19. (4) 依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外釋計畫

相關事項之作業紀錄保存期限規定，何者正確？ (1)無特別

規定 (2)於外釋完成即行銷毀 (3)保密1年後銷毀 (4)保存10

年備查。 

20. (1) 中央氣象署發布地震通報，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所在地出

現震度二級以上地震時，應主動進行「即時查核」通報作業，

並執行後續「現場巡查」通報。現場巡查結果，上班日應於

X小時內完成回報，非上班日應於次日上班日Y點前完成回

報，前述X、Y分別為 (1)2、10 (2)3、11 (3)4、12 (4)5、13。 

 

二、 簡答題：(每題 10 分，共 20 分) 

1. 如欲設置一座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申請者應就該設施進行

哪些項目的安全評估？ 

參考答案： 

依申請設置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導則第五

章，設施之安全評估分為 4 大項： 

一、構造安全評估：設施主要構造之安全評估，並與相關法規作

比較。 

二、輻射安全評估：分析處理設施正常運作時可能導致工作人員

及設施外民眾接受體內、體外曝露的各種曝露途徑，評估其



所造成之最大劑量，並與相關法規作比較。 

三、系統、設備或組件之安全評估：說明處理設施主要系統、設

備或組件之安全評估，並與相關法規作比較。 

四、預期之意外事件評估： 

(一)意外事件分析：描述處理設施可能遭遇的各種可能意外

事件及其發生機率，並說明其安全影響及處理措施。 

(二)工作人員及民眾劑量評估：分析重要意外事件發生後可

能導致工作人員及設施外民眾所接受之劑量。 

2.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於興建期間，主管

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並要求經營者檢送有關資料；其不合規定

或有危害公眾健康、安全或環境生態之虞者，應令其限期改善或

採行其他必要措施。所稱「危害公眾健康、安全或環境生態之虞

者」係指哪些情事？ 

參考答案：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7條所稱於興建期間有危害公

眾健康、安全或環境生態之虞者，指有下列情事之一： 

一、發現設計有重大缺陷或涉及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19條準用第

12條第2款新增安全問題之事項，而未經適當評估解決。 

二、現場作業與安全分析報告之內容有重大差異，而影響安全功

能。 

三、品質保證方案之執行有嚴重缺陷，對現場工程品質有重大影

響。 

四、發生重大意外事件，對現場作業有不良影響。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 

 

 

 

 



三、申論題：(每題 20 分，共 40 分) 

1.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請說明放射性廢棄物

處理設施經營者於何種情況下，應提出設施之除役申請。另除役

計畫實施完成後應檢附除役完成報告，報請主管機關檢查並核准

後，解除除役管制，請列舉除役完成報告應載明事項？ 

參考答案： 

一、應提出除役之情況：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或貯存設施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營者應

依物管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除役計

畫，向主管機關申請除役： 

(一)設施永久停止運轉。 

(二)經營者依物管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提出申請換發運

轉執照，經主管機關審核未通過。 

(三)依物管法第 23 條第 4 項，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或貯存設

施之停止運轉，未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持續達一年以上者， 

視為永久停止運轉者。 

二、另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之一，除役完成報

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除役策略及作業情形。 

(二) 除役作業人員及民眾之輻射防護。 

(三) 最終場址輻射劑量調查結果。 

(四)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作業。 

(五) 除役後場址後續管理作業。 

(六)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2.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

施經營者，應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那些報告？各項報告的提出期

限為何？  

參考答案： 

一、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二十條規定，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

存或最終處置設施經營者，應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有關運

轉、輻射防護、環境輻射監測、異常或緊急事件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指定之報告，主管機關應將相關報告公告。 

二、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第三十條規定，經營者依放射

性物料管理法第二十條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放射性廢棄物

處理、貯存或最終處置報告之期限，依下列規定： 

(一)每年之運轉、輻射防護及環境輻射監測年報，於當年結

束後三個月內提出。 

(二)每季之環境輻射監測季報，於當季結束後六十日內提出。 

(三)每月之放射性廢棄物處理量、產生量或貯存量等報告，

於次月月底前提出。 

(四)異常或緊急事件報告： 

1. 核子反應器設施內者：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相關管制法

規之規定辦理。 

2. 核子反應器設施外者：於事件發現時起二小時內通

報，並於事件發現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書面報告。 

 


